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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并购重组业务财务顾问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担任福安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安药业”、“上市公司”、“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对福安药业本次交易部分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发表如下：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2016 年 4 月 28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下发的《关于核准福

安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山东只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募集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942 号），核准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方式收购山东只楚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市电缆厂、GRACEPEAK PTE 

LTD.（以下简称“GP”）等 6 名交易对手方持有的烟台只楚药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只楚药业”）100%股权。 

本次向只楚药业原股东股份发行数量为 65,997,440 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

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公司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并于 2016 年 6 月 17 日取得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福安药业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 65,997,440 股，其中向 GP 发行股份数量为

26,368,951 股，上述股份已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于深交所上市。本次非公开发

行后福安药业总股本为 396,570,794 股。 

二、本次交易的限售股形成至今上市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17 年 4 月 21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 2016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

司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396,570,79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人民币现金 2.0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79,314,158.80 元。同时，以公

司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396,570,794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20 股，共计转增 793,141,588 股，GP 所持公司股份数量转增至

79,106,853 股。 

因此，本次交易形成的限售股总额为 79,106,853 股。 

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之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本次交易前，GP 持有只楚药业 25.58%股权，GP 就本次交易所取得股份的

锁定期作出承诺如下： 

“1、因本次重组而获得的福安药业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2、如前述关于本次交易取得的福安药业股份的锁定期/限售期的规定与中

国证监会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的，本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意见进行

相应调整。本次重组完成后，上述锁定期内，由于福安药业送红股、转增股本

等原因增持的福安药业股份，亦应遵守上诉约定。 

3、如违反上诉承诺，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截止本次股份申请上市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所持股份自 2016 年 6 月

30 日上市至今已满十二个月，GP 已经履行了股份锁定承诺，且不存在违反本

次交易时所作出其他承诺的情况，所持限售股份已满足全部申请解除限售的情

形。 

四、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经核查，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非经营性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7 年 7 月 3 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79,106,853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6.65 %；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 79,106,853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6.65%。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共计 1 名； 

4、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

通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1 

GRACEP

EAK PTE 

LTD. 

79,106,853 6.65 79,106,853 6.65 

六、股份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股） 

比例

（%） 

数量 

（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683,362,927 57.44 －79,106,853 604,256,074 50.79 

高管锁定股份 308,954,832 25.97 0 308,954,832 25.97 

首发后限售股 374,408,095 31.47 －79,106,853 295,301,242 24.8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06,349,455 42.56 +79,106,853 585,456,038 49.21 

三、股份总数 1,189,712,382 100 0 1,189,712,382 100 

七、股东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须特别遵守的事项 

关于本次解除限售的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后续减持事项，各方将严格遵照《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相关业务办理指南》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执



 

 

行。 

八、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就福安药业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如下：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

售承诺； 

3、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福安药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部分限售股份解

除限售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安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

售之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项目主办人：     

 毕杰  李志杰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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